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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 XIN HOLDINGS LIMITED
閩 信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22）

有 關 華 事 達 公 司 的 收 購 安 排 的 公 布 － 經 修 訂 預 期 金 額

本公布乃根據本公司按上市規則第13.09及第14.36條之披露責任發表。

謹提述本公司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十六日就華事達公司的建議收購安排而發表的公布。

董事局謹此宣布，(a)經進一步考慮收購安排後，董事局成員已將預期金額由人民幣

260,000,000元（相等於約 250,000,000港元）修訂為人民幣 246,000,000元（相等於約

236,500,000港元）；及(b)福建投資企業於本公司的實際持股量為本公司現有已發行股本的

25.71%。

一份載有（其中包括）(1)載有收購安排其他詳情的董事局函件；(2)獨立董事委員會向獨立

股東提出的建議；(3)獨立財務顧問就有關收購安排向獨立董事委員會及獨立股東提供意

見的函件；及(4)召開股東特別大會通告的通函將於二零零六年一月二十五日寄發予股

東。

本公布乃根據閩信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按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

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09及第14.36條之披露責任發表。

謹提述本公司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十六日就建議透過公開投標收購華事達公司而發表的公

布（「該公布」）。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布所界定詞彙應與該公布所界定者具相同涵義。

經修訂預期金額

誠如該公布所披露，根據本公司董事及管理層當時可得資料，估計預期金額（即為收購華事

達公司的股權而支付予福建華福的預期金額）將不會超過人民幣260,000,000元（相等於約

250,000,000港元）。由於本集團獲得進一步資料，包括（但不限於）華事達公司的估值報告及

經調整資產淨值，經詳盡考慮後，董事局認為對預期金額作出修訂屬較合理及審慎之舉。

董事局成員已將預期金額由人民幣260,000,000元（相等於約250,000,000港元）修訂為人民幣

246,000,000元（相等於約236,5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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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投資企業於本公司的持股量

董事局欲澄清福建投資企業於本公司的持股量。福建投資企業是一家於中國註冊成立的國

有獨資企業，亦是本公司一名主要股東的最終實益擁有人，實際持有本公司現有已發行股

本約25.71%。

除修訂預期金額及澄清福建投資企業於本公司的持股量外，收購安排並沒有任何變動。

儘管董事局對預期金額作出修訂，董事局仍然認為競購及收購華事達公司符合本公司的利

益。除上述資料外，董事局認為迄今並無任何其他須予披露但尚未披露的資料。如有需

要，本公司將會根據上市規則第13章及第14.36條另行發表公布。

寄發通函

一份載有（其中包括）(1)載有收購安排其他詳情的董事局函件；(2)獨立董事委員會向獨立股

東提出的建議；(3)獨立財務顧問就有關收購安排向獨立董事委員會及獨立股東提供意見的

函件；及(4)召開股東特別大會通告的通函將於二零零六年一月二十五日寄發予股東。

由於收購安排可能會或可能不會進行，本公司謹請股東及有意投資的人士於買賣本公司股

份時務須審慎行事。

一般資料

於本公布刊載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丁仕達先生（主席）、陳桂宗先生（副主席）、朱學倫

先生及翁建宇先生；非執行董事為王會錦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葉啟明先生、史習陶先

生及蘇合成先生。

承董事局命

閩信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丁仕達

香港，二零零六年一月二十四日

請同時參閱本公布於香港經濟日報刊登的內容。


